
[image: 国徽102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自产自销和现制现售乳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通知
食药监办食监二〔2017〕112号

[bookmark: _GoBack]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加强奶畜散养户自产自销以及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现制现售乳品行为的监管，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保证乳品质量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风险排查。各地要迅速开展奶畜散养户自产自销、鲜奶吧（现制现售乳饮品经营者）、食品加工小作坊、小餐饮等的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摸清生产经营者数量及其生产经营资质情况、乳品质量安全状况、销售去向等底数。对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资质擅自生产销售的，要坚决予以取缔；对存在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要责令停止加工经营活动，立即进行整改；对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的，要立即组织进行审查。对不能持续达到食品安全条件，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法撤销其相关生产经营资质证书。
二、严格监督检查。各地要组织开展对奶畜散养户自产自销、鲜奶吧、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小餐饮等的监督检查，督促生产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使用的生鲜乳必须经农业部门抽检合格，符合GB 19301—2010要求。要督促生产经营者严格按规定索取并留存生鲜乳等原料供应商的资质、生鲜乳逐批检验报告等材料，完整记录加工制作全过程情况。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要立即采取处置措施。自产自销乳品的，应当具备贮存冷藏设施并及时清洗、消毒，避免造成污染。要建立销售台账，完整记录乳品销售数量和去向。
三、严查违法行为。各地对风险隐患排查、监督检查和抽检发现的问题，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对违禁超限使用食品添加剂、违法使用非食用物质的，要严厉打击，处罚到人。对查办的案件要及时立案，依法严惩，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四、加强宣传教育。各地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知识，增强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及时发布有关消费警示，提示消费者不要购买无生产经营资质以及来源不明、标识不清、感官性状异常等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的食品。
五、加强协调配合。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农业部门的协调配合，对检查中发现的涉及生鲜乳生产、收购环节的问题，要及时通报农业等部门；针对乳品加工销售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要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合力保障乳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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